
工资被拖欠
微信聊天记录收集证据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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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因为老板肖先生欠薪又拒绝出具欠

薪条，赵女士在半个月后向肖先生发了
一条微信：“因家中急需用钱，请你在半
个月内将 9000 元欠薪付给我。”肖先生回
复表示存在困难、要求推迟 3 个月。赵女
士不依不饶，质问肖先生到底付不付？
肖先生最后回复：“我不是已经？”意思是
该说的都说了。不料，赵女士在玩手机
时，不小心删去了中间的内容，只剩下其

最初的要求和肖先生的最后回话。而当
赵女士以微信聊天记录为凭提起诉讼
时，肖先生却一口咬定，其回复的意思是
向赵女士反问自己已经付清欠薪，赵女
士无权再继续索要。

说法
微信信息作为视听资料一类的证据，

因为存在容易剪接、删改的特性，决定了
对其效力的认定，必须考虑两个方面：微信

聊天记录的位置是否出现变动，发出(收到)
的短信是否仍在微信中；微信聊天记录的
内容是否完整，与其他证据是否矛盾，能否
确保待证事实真实可靠。正因为本案所涉
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删改，无法反映双方就
欠薪问题聊天的全过程，自然也就无法证
明肖先生承认欠薪的事实。更何况肖先生
最后回复的“我不是已经？”确实能够作出
符合其辩解的解释。即赵女士要想单凭微
信信息胜诉，显然存在证据上的欠缺。

离婚时，曾经的嫁妆归谁?

律师信箱

欢迎赐稿! 来稿邮箱：dtwbsf@163.com

应当明确双方身份111
案例
方女士离职时，老板黎先生虽然口

头上认可欠薪但并没有出具字据。3 个
月后，方女士通过微信向黎先生发了一
条短信：“请你在本月底之前，将 12400 元
欠薪付给我。”黎先生当即回复：“可以。”

由于到期后黎先生并未兑现承诺，
方女士遂以微信截屏为凭提起了诉讼。
不料，黎先生一口否认欠薪，理由是方

女士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对方并非
是他。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 90 条规定：“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
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
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
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
担不利的后果。”

与之对应，在黎先生否认其并非方
女士微信聊天中的“对方”之情况下，方
女士要想使自己的主张成立，无疑必须
举证证明“对方”就是黎先生。否则，便只
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内容不得剪接删改222

应当符合证据要素333
案例
徐女士向法院起诉称：其曾在汪先

生经营的超市上班，后因汪先生拖欠其
8700 元工资而离职，但汪先生一直没有
向其出具欠薪条。徐女士提供的微信聊
天记录显示，徐女士虽然提到过欠薪一
事，但汪先生并没有回答其是否欠薪、
尚欠多少，而更多的是在讨论原同事之
间的家长里短。汪先生在随后提交的答

辩状中，表示自己并没有拖欠徐女士的
工资。

说法
证据的采信必须符合真实性、关联

性、合法性要求，用作证据的微信聊天记
录同样不能例外，即必须做到来源符合法
律规定，内容清晰明确且相对完整，能够
反映想要证明的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存

在某种联系。
正因为在徐女士提供的微信聊天记

录中，汪先生并没有认可欠薪、欠薪多
少，其余内容也与欠薪完全无关，意味着
微信聊天记录与欠薪的事实完全没有关
联，加之汪先生事 后 明 确 否 认 ，微 信 聊
天 记 录 自 然 不 能 作 为 认 定 汪 先 生 欠 薪
的依据。

颜东岳

“老板明明在微信

聊天记录里承认拖欠工

资，为何却得不到法院

的支持呢？”直到手持判

决书，一些讨薪员工往

往仍然心存疑惑。这到

底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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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赖某结婚时，父母向我的账户

内转了 18 万元作为嫁妆。婚后因受各
种因素影响，一直夫妻感情不和，结婚
1 年后就分居了。现在我们双方决定
协议离婚，但在我的嫁妆归属问题上认
识不一。我认为嫁妆是父母给我的，应
该算作我的个人财产，与赖某无关。而
赖某认为我的嫁妆应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予以分割。请问，离婚时，曾经的嫁
妆究竟归谁？

读者 王丽君

王丽君读者：
女儿出嫁父母给嫁妆的行为，在法

律意义上属于赠与性质。如今，很多男
女往往是先领结婚证后举行婚礼，也有
的是先办婚礼后领证，且嫁妆往往是在
接亲时交付的，因此嫁妆是否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应当根据是婚前赠与还是婚
后赠与以及有无特别约定加以区分。具
体分以下 3种情形来确定：

第一，嫁妆如果是在登记结婚前交
付的，则无疑属于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
而且不会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
妻共同财产，离婚时男方无权要求分割。

第二，如果是在登记结婚后交付的，
则属于婚内赠与，这应当根据《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来认定。根据《民法典》第
1062 条、第 1063 条的规定，除赠与合同
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外，其他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所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
夫妻共同所有。据此，领取结婚证后交付
的嫁妆，如果父母明确表示只是赠与女
儿的，则嫁妆为女方的个人财产；如果父
母没有明确表示是赠与女儿的，则应当
认定为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离婚时应
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第 三 ，《民 法 典》第 1065 条 规 定 ：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
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
定 或 者 约 定 不 明 确 的 ，适 用 本 法 第
1062 条、第 1063 条的规定。”因此，无论
是领证前交付还是领证后交付，如果夫
妻双方对该嫁妆的所有权归属已有书
面约定，那么在离婚时就应当依书面协
议来确定嫁妆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还是
夫妻共同财产。

在离婚时，你可以对照上述若干情
形，来判定父母所给的嫁妆究竟是你个
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就嫁妆
的归属无法协商一致，那么你就只能选
择诉讼离婚，由法官来审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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